
第五章 采购项目技术、服务、政府采购合同

内容条款及其他商务要求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观阁小学学生营养餐食材配送服务采购。

二、采购内容

3所学校食堂肉类、蔬菜、调料等。

三、商务及其他服务要求

（一）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二）履约时间：2022 年秋季学期开始，至 2023 年春季学期结束，共两个学期。

（三）结算方式：货款支付方式为成交供应商与各学校按月结算，结算依据按照学

校验收签字盖章的供应商配送给学校的品种数量据实结算。

（四）其他服务要求

1.具有从业人员健康证（提供本公司 5 名从业人员健康证）；

2.所提供猪肉须为鲜猪肉；

3.所配送猪肉必须有“两章两证”（ 动检部门的蓝紫色“检疫合格验讫条形印章”、

定点屠宰场的“肉品品质检验合格圆形印章”和动检部门出具的“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

定点屠宰场的“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和非洲猪瘟检测阴性证明；

4.供应商所配送的猪肉屠宰企业必须与提供的生猪定点屠宰证一致。

5.供应商具有稳定的蔬菜供应来源（提供蔬菜基地土地承包合同或蔬菜生产基地合

作协议）；

6.提供针对本次投标保额不低于 1000 万元的食品责任险；或承诺在中标后，签订

合同前提供针对本次投标保额不低于 1000 万元的食品责任险（提供保单复印件或承诺

书）。

7.具有符合要求的仓储、运输、加工、配送能力和有一定管理能力，能满足本采购

项目的供货和服务（提供不少于 100 平方米仓储所有权证明或租赁合同；提供属于投标

供应商的至少一辆箱式冷藏车和一辆箱式货车的行驶证和驾驶证复印件），配送货物的

车辆配送过程应全程监控，监控保存时间不少于 10 天。

8.供应商必须注册使用市市场监管局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平台“理菜宝”,通过“理

菜宝”平台对学校进行食材配送登记。

★9.本次采购以广安市前锋区观阁镇小学校为牵头采购学校，广安市前锋区观阁镇

小学校、四川省广安观阁职业中学校、广安市前锋区观阁镇第二幼儿园共同采购，成交

供应商分别与广安市前锋区观阁镇小学校、四川省广安观阁职业中学校、广安市前锋区

观阁镇第二幼儿园分别签订采购合同（观阁职业中学校、观阁镇第二幼儿园参照观阁镇



小学校成交价格执行），并分别结算，成交供应商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否则，视为无

效投标。

★（五）产品质量要求

1.鲜猪肉。

符合 GB 9959.1-2001 国标，色泽：肌肉有光泽，色鲜红或深红，脂肪呈现乳白或

粉白色。粘度：外表微干或微湿润，不粘手。弹性（组织状态）：指压后的凹陷立即恢

复。气味：具有鲜猪肉正常气味。水分≤77%，挥发性盐基氮≤20mg/100g，汞(以汞计)

≤0.05mg／kg，莱克多巴胺、沙丁胺醇、盐酸克伦特罗不得检出。

动检部门检验检疫合格，严禁配送注水、注胶、病猪、死猪、老母猪肉、公猪肉,

保证随时实物抽检动物检验检疫、肉质等合格。相关证书齐全完备，所配送猪肉必须有

“两章两证”（动检部门的蓝紫色“检疫合格验讫条形印章”、定点屠宰场的“肉品品

质检验合格圆形印章”和动检部门出具的“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定点屠宰场的“肉

品品质检验合格证”）和非洲猪瘟检测阴性证明。

2.禽肉。

禽肉符合 GB16869 要求，严禁注水、注其他物质；瘦肉呈红色或粉红色，有光泽，

不发粘；肉无异味、臭味；淋巴结的大小正常。

3.牛羊肉

牛肉符合 GB/T17238 标准，羊肉符合 GB9961 标准；瘦肉呈红色或粉红色，有光泽，

不发粘；肉无异味、臭味；淋巴结的大小正常。

4.冻品

冻鸡鸭类货品要求：无残羽，无黄衣，无血水/血污，无伤斑，无溃烂和肿块，严

禁平坦或稍凹，鸡肉切面有光泽，有鸡鸭固有气味，按部位分割，无多余皮和脂肪，允

许少量红斑。纸箱包装，货品合格证齐全，注明生产日期；送达时产品必须在保质期内。

5.蔬菜

（1）叶菜类：具有货物本身应有的色泽，新鲜，无黄叶、烂叶、无病斑，大小均

匀，新鲜且嫩，基本不带泥沙，无夹杂杂草，可食用率达 92%以上。

（2）根茎类：具有货品本身应有的色泽、形体完整无裂口，无腐烂变质，无异味，

表面光滑，大小均匀，不得有黑心空心现象。根据货品食用特性部分货品需新鲜且嫩。

可食用率达 90%以上。

（3）瓜果类: 具有货品本身应有的色泽,无腐烂变质，表面光滑无黑斑，大小均匀，

不得有黑心空心现象，根据货品食用特性部分货品需新鲜且嫩。可食用率达 95%以上。

（4）食用菌:无腐烂、无破损、不潮湿、不粘手，具有货品应有的色泽、有光泽，

菌身完整无损、无杂质，新鲜不发蔫，大小基本均匀。可使用率 98%及以上。

（5）香辛蔬菜类:无腐烂变质，具有货品应有的色泽及香味，新鲜不发蔫且嫩，根



部为水洗不带泥或干根泥沙少，可食用率 95%及以上。

（6）鲜豆类：具有货品应有的色泽，嫩气不发黄，无虫眼，货品未常温无发烧现

象，大小长短均匀。

（7）豆制品类：清洁卫生，无发酸变质现象，有正常的豆香味，具有该货品应有

的色泽。

6.干杂类

食品原料必须符合国家最新质量、卫生、安全标准或行业质量要求，预包装类食品

原料必须符合国家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要求；商品的包装须符合国家和行业的有关规定，

具备产品合格证，不变质，不过期。包装无破损，包装上注明货品名称、配料表、净含

量、厂名、厂址、生产日期、保质期、货品标准号、生产许可证编号等商品使用属性密

切相关的内容须有清晰的标示。

（六）配送及售后服务

1.中标供应商必须根据实际需求数量保质、保量、按时、按要求将中标产品送到各

学校（含村小）。同时提供规范的销售凭证相关资料。销售凭证应完整记录食品的名称、

规格、数量、屠宰日期、保质期、购货者名称及联系方式、销售日期等内容，并加盖印

章或者签字。

2.供应商确定专车和工作认真负责、身体健康的专人按要求送货到学校指定的库房，

并按存放要求进行堆放。

3.鲜肉类产品须由冷藏专用车辆配送，并定期对车辆清洁消毒。禁止与有毒、有害、

有异味的物品混装运输，送货时不得有污染事故发生。

4.供应商必须按学校要求，及时生产，及时配送，不得超过保鲜时限，保证新鲜、

清洁、卫生；猪肉整块配送，肉质好、肥瘦合理均衡搭配。

5.供应商必须按照学校要求供应品种，除不可抗力外，任何不按学校需求供货均视

为违约。

6.供货商将货物送到学校前要提前进行分拣，保证新鲜，无杂质。凡是配送腐败变

质、感观异常食材到学校食堂，学校可以联系市场监管部门给予处罚，同时学校第一次

扣减供货商履约保证金 2000 元，第二次扣减供货商履约保证金 4000 元，第三次取消供

货商配送资格，保证金不予退还。

7.学校要对配送到校的货物进行分拣后称重，所有配送货物必须是净重，严禁将盛

装框、保鲜冰块等物质计入货物重量。

（七）服务承诺

1.投标供应商必须按照各学校实际需求数量和时间将产品送到各学校（含村小），

确保学期结束学校无剩余食品。同时，根据学校要求送货到指定的库房按存放要求进行

堆放。产品必须由专用车辆冷藏配送，禁止与有毒、有害、有异味的物品混装运输。



2.投标供应商应设有专门的服务电话。如有学生食用中标企业提供的食品后，出现

身体不适时，中标供应商在接到通知后须立即作出响应，2小时内到达现场（特殊的安

全问题需在 60 分钟内到达现场）进行处理，主动做好协调、救援、安抚、善后等工作。

因产品质量等问题出现安全事故，中标供应商应立即到现场应急处理。情节严重的，采

购方有权终止合同，且履约保证金不退还，所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由供货商

自行承担。

3.供应商应保证食品完好无损地到达使用者所在地，须无条件更换生产、配送、搬

运过程中变质、不清洁、不卫生的产品。若发现数量巨大的不合格产品，采购方有权终

止合同，且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带来的一切责任和影响由中标供应商全部负责。

★4.投标供应商必须对以下售后服务进行承诺，未进行承诺的投标供应商，视为无

效投标。

（1）因供应商产品本身质量或配送原因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由供应商承担全部

经济和法律责任，并取消配送资格。

（2）按质、按时、按量、按合同的要求做好配送服务工作，按照监管部门的有关

要求严把质量关。

（3）协助有关部门组织、宣传、检查食品安全工作。

（4）安排工作认真负责、身体健康的人员对口衔接学校，专人配送，配送联系人

必须保证 24 小时电话畅通。

（5）严格规范地执行产品的检测、留样、出库、入库、运输、搬运等制度，对每

批次的产品都要留样备查。

（6）中标后对中标产品投保保额不低于 1000 万元的产品质量、安全责任保险。

（7）每学期定期或不定期接受区级相关职能部门抽样检验，并按要求提供有关档

案材料。

四、其他要求

1.本采购项目投标价格和定价原则

投标价格

1.1 投标供应商所投报价含货物本价、税费、保险、运输、配送、售后服务及完成

本项目安全和责任风险等一切不可预见费用。

1.2 定价原则。投标时，供应商只报下浮比例，各种食材执行价格均以该类产品市

场询价标准价乘以（1-下浮比例）为实际定价【执行价＝市场询价标准价×（1-下浮比

例）】。

★区教科体局建立学校采购食材询价人员数据库。在数据库中任意抽取两所学校

（第一所学校为牵头学校，校长任组长，第二所学校校长任副组长）每月两次到市场参

与询价，形成询价价格表报营养中心，局监审股负责监督询价过程；营养中心审核后报



局领导审签后予以公布，此价格作为学校采购食材最高限价，各学校根据供应商投标的

下浮比例下浮，还可以根据供应商配送货物品质、服务态度适当下浮。

2.评价机制

各学校校长、分管副校长、分管主任、食堂管理员等不少于 5人，每学期两次（开

学后第二个月和第四个月上旬）对中标供应商的货物质量、数量，配送时效性，服务态

度进行评价，有多个配送学校的按平均值计算。第一次评价低于 80 分，区教科体局对

供货商进行约谈；第二次评价低于 80 分，则取消在全区所有学校配送资格，履约保证

金不予退还，三年内不得参与前锋区自主采购食材投标,并由区教科体局指定符合要求

的其他供应商供货。

3.廉政纪律

各配送企业必须遵守相关的廉政纪律，不得配合学校弄虚作假，不得有任何违反廉

政纪律的现象，一经查实，将取消其配送资格，且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

4.产品抽检

区教科体局会同区市场监管局对投标产品进行抽检，对抽检产品不合格的，将依法

进行处理。

5.本采购项目验收标准和方法：按履约验收管理规定组织验收。

5.1 成交供应商应根据采购单位要求按质、按时、按量做好配送服务工作，按照监

管部门要求严把质量关，要保证食品完好无损地送到采购方指定校点。

5.2 采购人组织人员对货物进行验收，如有过期(含违法涂改生产日期)、破包、漏

包、胀包、脏包、坏包、包装污染(有霉斑、虫咬等)、腐败变质、产品内有异物、产品

有异味和苦味等质量问题或现象，由供应商在配送当天无条件免费负责调换、补齐或赔

偿。若发现数量巨大，采购方有权终止合同，且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带来的一切责任

和影响由供应商全部负责。

注：以上带“★”条款为本次采购实质性要求，供应商必须满足或优于，否则将视

为无效谈判。


